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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价 表

投标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城投·龙江尊府3号楼评估

项目编号：HCCT2025025号             

下浮系数：                           
                                   
                                 
                                
年   月   日                    





注：有效报价为0<下浮系数<100%。  









附件2
房地产估价合同
                                    
委  托  方：河池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理估价方：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就城投·龙江尊府3号楼评估事宜订立本合同，内容如下：
一、估价基本事项：
1.房地产位置：河池市金城江区金城中路288号
    2.房屋用途：     商业楼                      
3.估价目的：了解城投·龙江尊府3号楼当前市场价值
4.评估基准日：       年    月    日，估价结果反映该时点房地产的客观合理价值；                              
5.估价对象：城投·龙江尊府3号楼，总建筑面积19426.29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地下1、2层停车位），具体资产评估明细如下：
	楼盘名称
	序号
	评估名称
	面积
	单位

	城
投
·
龙
江
尊
府
3
号
楼
	1
	101铺
	101.63
	平方米

	
	2
	102铺
	44.11
	平方米

	
	3
	103铺
	68.74
	平方米

	
	4
	105铺
	95.88
	平方米

	
	5
	201铺
	1307.44
	平方米

	
	6
	301铺
	1677.71
	平方米

	
	7
	401铺
	1674.94
	平方米

	
	8
	商务酒店
	13336.93
	平方米

	
	9
	负一层标准车位
	33
	个

	
	10
	负一层子母车位
	2
	个

	
	11
	负二层标准车位
	19
	个


二、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提供房地产权属证明、图纸、使用状况等真实性资料；
2.甲方有义务为乙方评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勘察，提供必要协助；
3.甲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评估服务费；
4.甲方对所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5.甲方有权对乙方的评估过程进行合理监督,要求乙方说明评估方法、参数选取依据等。
三、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当依照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进行评估，遵守《房地产估价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估价对象在评估时点和本合同约定的评估目的价值进行分析和估算并出具评估报告。
2.乙方应于收到甲方提供的全部估价基础资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评估工作并提交正式估价报告书。
3.乙方对出具评估报告的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负相应的法律责任。甲方提供委估房地产的文件资料应妥善保管，负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
四、评估服务费及付款方式
1.评估服务费用按《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重新规范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价费〔2013〕33号）标准收费核算 ，以房产为主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按照房地产的价格总额采取差额定率分档累进计收，费率按下表执行：
	档次
	房地产价格总额（万元）
	累进计费率（‰）

	１
	100以下（含100）
	5

	２
	101至1000
	2.5

	３
	1001至2000
	1.5

	４
	2001至5000
	0.8

	５
	5001至8000
	0.4

	６
	8001至10000
	0.2

	７
	10001以上
	0.1


最终支付的评估服务费以本次评估标的的总价值为计费基数×评估服务费率×(1-中标下浮系数)计取，如最终计算的服务费超出7.5万元(含税)的，按7.5万元（含税）支付，少于7.5万元（含税）按实际计算支付。
2.以上费用包含但不限于技术工作费、人工费、材料费、差旅费、管理费、设备、劳务、邮寄费、维护、保险、利润及税金、管理政策性规定费用等。
3.支付方式：乙方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评估工作，并出具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的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经甲方审核无误后，一次付清评估服务费。款项支付前，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提供有效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小规模纳税人税率为3%，一般纳税人税率为 6%)、请款函等材料，甲方确认无误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4.乙方指定收款账号信息如下：
开户名：                                                
开户行：                                                
账  号：                                    
5、 评估报告交付 
1.报告交付时间形式：纸质报告4份；电子版报告1份。
2.交付时间：          年        月      日前。
    3.报告有效期：自出具之日起12个月。
6、 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提供房产评估所需资料，乙方可相应顺延提交报告时间。
2.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评估服务费，每逾期一日，甲方按应付而未付金额的1%计算违约金，违约金支付上限为合同金额的2%。
3.乙方截止日期后逾期提交报告成果文件，每逾期一日，需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1‰违约金。但逾期超过10个工作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款项.
4.乙方出具评估报告不真实（故意低估或高估）存在违规操作、弄虚作假等导致评估结果失效，属于违约，甲方有权直接解除合同，并由乙方向甲方支付评估服务费的20%作为违约金，同时，因维权产生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5.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影响约定业务的如期完成，乙方需提前书面报告甲方，双方可协商变更约定事项。
6.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法律法规另由规定的除外。
七、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当事人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壹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委托方(盖章)：
	咨询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经 办 人：
	联 系 人：

	电    话：19977806696
	电    话：

	地    址：金城江区金碧路25号
	地    址：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开户名称：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社会信用代码：
	社会信用代码：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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